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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風機構推動廉政宣導及社會參與實施方案 

壹、緣起： 

「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於 2005年 12月 14日生效，確立全球反

貪腐架構，該公約第 13 條有關「社會參與」規定，各締約國均

應當根據本國法律的基本原則在其能力所及的範圍內採取適當

措施，推動公共部門以外的個人和團體，例如民間團體、非政府

組織和社區組織等，積極參與預防和打擊腐敗，並提高公眾對腐

敗的存在、根源、嚴重性及其所構成的威脅的認識。為落實上述

規定，爰訂定本方案。 

貳、依據： 

  一、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例第 5條第 7款。 

  二、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第參點及第肆點。 

參、目標： 

一、建立各級政府及施政團隊機關清廉形象，提升民眾信賴度。 

二、提高廉政資訊透明度，確保公眾獲得反貪腐資訊的管道暢通。 

  三、促進和民眾之互動交流，喚起反貪公民意識，爭取各社會階層

之支持及參與。 

四、加強宣導檢舉貪腐途徑，提升民眾舉報意願。 

肆、原則： 

  一、以建立首長及行政團隊認同支持為優先，協助機關統合公私部

門能量，發揮集體行動效能，建立與外部良好互動關係。 

  二、依機關業務性質，提高民眾對貪腐威脅的認識，對不同社群開

創多元宣導方式，共同落實「乾淨政府、誠信社會」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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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策略及措施： 

策略 措施 

一、 

促進民眾

參與，發展

社區關係 

（一）結合機關資源，建立與社區、宗教、民間團體合作

管道，舉辦反貪經驗交流或觀摩活動。 

（二）推廣廉政志願服務及志工、義工招募，宣導反貪倡

廉訊息，促進全民參與及支持反貪作為。 

（三）連結社區、非政府組織、專業人士、社區發展協會、

里民大會、大廈管理委員會等管道，提供反貪教育

宣導資訊，並提倡專業倫理。 

（四）結合社區大學推動公民反貪教育，推廣開辦廉政課

程、論壇、研討會及藝文活動。 

二、 

擴大教育

宣導，型塑

廉潔價值 

（一） 協助推動校園實施反貪課程，鼓勵設計不同學制、

學齡之反貪倡廉及誠信教材，推動反貪腐課程融入

於公共教育。 

（二）運用網站公布反貪資訊，提供反貪倡廉及誠信教育

資源。 

（三）協調業管單位結合學校資源，推動廉政議題教學觀

摩及多元宣導活動，並培養種子教師。 

（四）舉辦作文、有獎徵答、海報設計、漫畫、書法、話

劇、布袋戲等競賽、展覽或表演，鼓勵教師及學生

參與廉政議題活動。 

三、 

運用傳播

媒體，暢通

（一）製作或播放短片、動畫、電視廣告、電台廣播等節

目宣導廉政資訊。 

（二）透過網路即時公布廉政資訊及成果，建置反貪倡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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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措施 

宣導管道 與誠信教育等資源網。 

（三）發布推動廉政成效新聞稿。  

（四）發行電子或平面刊物，向社會大眾傳播廉政訊息。 

四、 

結合網絡

資源，推動

企業誠信 

（一）擴展與機關往來之企業、廠商、公（工）會、協會、

團體等的溝通互動網絡，適時辦理專案訪查、廉政

議題問卷調查或專題研究。 

（二）推動舉辦企業誠信與倫理議題座談會或論壇，邀集

企業、廠商共同參與。 

（三）鼓勵企業訂定適當倫理規範，宣導公務員廉政倫理

規範。 

（四）推動政府投資公司及主管事業機構完善內控機制，

宣導企業社會責任，促進落實誠信經營。 

五、 

鼓勵檢舉

不法，提供

多元管道 

（一）運用各項政策行銷活動，宣導各機關之檢舉管道。 

（二）宣導「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提高民眾舉

報意願。 

（三）設置檢舉專線，鼓勵檢舉不法。 

（四）宣導民眾對貪腐採取「零容忍」，促進勇於具名檢

舉。 

陸、經費及考核 

一、執行本方案所需經費由各政風機構按年度編列機關預算支應。 

二、各政風機構得自行訂定細部執行計畫，以落實本方案具體作為。 

三、各政風機構執行本方案及納入廉政會報推動情形，列為年度政

風工作督導及績效考核。 


